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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心咋租给了健身馆
业主认为小区公建应为业主共有，可开发商却通过合同保留了所有权

5月1日起，《天津市新建
住宅配套非经营性公建建设
和管理办法》将开始实施。办
法规定，新建住宅配套非经营
性公建(包括教育、社区医疗
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行
政管理和市政公用六类公共
服务设施)不得销售，公建建
成后，需无偿移交区县有关部
门。

本报4月22日讯 (见习记
者 修从涛) 近日，家住鑫
苑国际城市花园小区的居民
碰到一件烦心事：小区活动中
心被租给了一家健身馆，大家
没了免费活动的地方。对此，不
少业主认为，活动中心是小区
公建，应属全体业主共有，即使
出租也要经业主同意。可是，
开发商却在与业主签订的购
房合同中保留了小区配套公
建的所有权。活动中心到底该
归谁，开发商、业主各执一词。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高新
区的鑫苑国际城市花园。在小
区活动中心门前，记者看到，
大门上方已经贴上了“金芙蓉
健身”的字样，里面正在进行
装修。健身馆内一位负责办理
会员卡的邢女士说，健身馆估
计6月份能装修好，到时就得
凭会员卡才能进入。

“活动中心里有乒乓球台，
我经常跟朋友在这里打球，里
面很宽敞，还有人在这里打羽
毛球，还有排练舞蹈的，附近社
区的居民也喜欢来这里活动。”
业主王先生说，活动中心以前
一直对居民免费开放，很多居
民都喜欢到这里来活动。“现在
活动中心被租了出去，我们连
活动的地方都没有了。”

据健身馆的邢女士称，活
动中心是小区物业租给他们
的。对此，小区物业的崔经理
表示，活动中心产权属于开发
商，是开发商租出去的。可是，
小区开发商鑫苑置业的一位
王经理却表示，自己对活动中

心被出租一事并不知情，并建
议记者“可以咨询小区物业”。

记者了解到，在业主与开
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上，有一
项条款规定：“社区内建设的
车库、会所、健身、休闲服务设
施均不属于无偿使用的设施，
也不属于买受人共同享有的
产权的共有、共用部分的建筑
设施，出卖人保留房屋设施的
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管理和
收益的权利。”

可是，对于这一条款，不
少业主都认为很不合理。“小
区活动中心作为公共配套，应
该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合同条
款无效，活动中心即使要出租
也应征得业主同意，况且活动
中心变成了健身馆，公共配套
变更了原始功能，这也是不允
许的。”业主刘女士表示。

随后，记者在济南市规划
局查到了该小区建设工程批
后公示图。记者在图上看到，
该活动中心被标为“会所”，并
被列为小区的“配套公建”。

对此，济南市房管局工作
人员表示，“《物权法》规定，建
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
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
业主共有。但是这种规定并不
十分明确，原则上配套公建属
业主所有，但不同类型还要看
合同约定。由于配套公建分为
许多类，小区建设规划不一
样，不同类别的产权划分也可
能不一样，但目前已经不再给
类似活动中心的配套公建办
理产权登记了。”

关于小区配套公建所
有权的归属问题，曾参与起
草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的
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主任
周长鹏表示，《物权法》里对
配套公建有一些规定，但比
较宽泛，一些其他省市出台
过详细的地方法规，但目前
济南市还没有这方面的具
体法规。“现在相关法律只

规定小区必须配套的公建
的功能和面积，对于配套公
建的产权，并没有明晰的规
定。”

“近些年，业主与开发
商之间关于配套公建产权
归属的民事纠纷时有发
生。”周长鹏说，一些房地
产商或物业管理公司随意
使用、出租配套公建设施

等，使业主的权益受到侵
害和挤压，甚至有的业主
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以配
套公建被登记在开发商或
其他人名下侵害了全体业
主共有权为由，对登记机
构提起行政诉讼。“目前，
省建设厅也已经注意到这
个问题，现在正准备出台
一些相关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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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对配套公建所有权缺少明确规定

小区活动中心被租给了健身馆。 见习记者 修从涛 摄

2011年2月7日，西安市全
面施行《居住区公建配套设施
建设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居
住区在建设前应当先规划设
计中小学、幼儿园、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社区办公和活
动用房、室外健身设施等公建
配套设施，并强调公建配套设
施不得出租、出售或抵押，不
得改变公建配套设施的使用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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